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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议案 1（特别决议案） 

 

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港股份”或“公司”）于 2024年 6月

11 日和 6 月 13 日，分别收到公司间接控股股东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辽宁港口”）《关于提议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函》及《关于

提议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回购股份用途的函》，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

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增强公众投资者

对公司的信心，推动公司股价的合理回归，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因素，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辽宁港口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

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经审

慎研究，形成辽港股份股份回购方案。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切实保护全体

股东的利益，增强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推动公司股价的合理回归，结合公

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因素，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 回购股份的种类 



 

 

 3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三） 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四）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本次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

过 12个月。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

策并予以实施。 

2、如果触及以下条件之一，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股份金额达到上限，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回购期

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股份金额超过下限，则本次回购方案可自公司董事会

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

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

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4、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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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五）本次回购的价格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99 元/股（含），该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

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3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

董事会及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

缩股、配股或其他除权除息事宜，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六） 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2,000万元

（含）。按回购价格上限 1.99 元/股进行测算，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5,025.13-6,030.15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21%-0.25%。最终回购数量及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具体情况如下： 

回购用途 
拟回购数量

（万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拟回购资金总

额（万元） 
回购实施期限 

减少注册资本 
5,025.13-6,030

.15 
0.21-0.25 10,000-12,000 

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 12 个月 

 

（七） 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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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2,000万元

（含），按回购价格上限 1.99元/股进行测算，假设本次回购方案完毕，全部回购股

份用于注销减少注册资本，预计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按回购金额上限回购后 按回购金额下限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3,987,065,816 100.00 23,926,764,308 100.00 23,936,814,560 100.00 

——A股 18,828,349,817 78.49 18,768,048,309 78.44 18,778,098,561 78.45 

——H股 5,158,715,999 21.51 5,158,715,999 21.56 5,158,715,999 21.55 

总股本 23,987,065,816 100.00 23,926,764,308 100.00 23,936,814,560 100.00 

注：上表回购前股份数量为截至董事会审议日前一交易日（即 2024 年 7 月 2 日）收市后股本数据。上

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以上测算数据仅供参考，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以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

实际回购股份数量为准。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

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 573.4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99.93 亿元，货币资金 61.87 亿元。若按本次回购金额上限

人民币 12,000 万元（含）测算，回购资金占公司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的

0.21%，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的 0.30%，占货币资金的 1.94%。 

根据公司经营、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认为本次回购计划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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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后，股权分布情况仍然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

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十）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

份决议前 6 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

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及其在回购期间是否存在增减持计划的情况说明 

经问询，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

股份决议前 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行为；不存在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

为；在回购期间暂不存在增减持计划。若上述主体未来拟实施股份增减持计划，公

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问询未来 3个月、

未来 6个月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经问询，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回复在未来 3个月、

未来 6个月暂无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若上述主体未来拟实施股份减持计划，公司

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提议人提议回购的相关情况 

本次回购提议人辽宁港口在提议前 6个月未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情况，不存在

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在回购期间暂不存在增减持计划。 

（十三）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自回购之日起十日内予以注销。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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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四）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在股东

大会作出回购股份注销的决议后，就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事宜依法履行通知债权人等

法律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五）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保证本次回购股份的顺利实施，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过程中办理回购相

关事项，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事务； 

2、根据回购方案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时间、回购价格和回

购数量等； 

3、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制作、修改、授权、签署、执行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

协议等； 

4、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在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对回购股份进行注销，对《公

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公司章程》

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5、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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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

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6、通知债权人，与债权人进行沟通，对债务达成处置办法； 

7、依据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

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

完毕之日止。 

在上述授权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同时，除非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同

意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授权范围及授权有效期内具体处理本次股份

回购相关事宜，并同时生效。 

二、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存在的不确定性风险具体如下： 

1、若本次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上限，可

能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尚存在因发生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等情形，导致本回购方案无法按计划实

施的风险。 

3、如遇监管部门颁布回购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可能存在本次回购实施过

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款的风险。 

4、公司股东大会未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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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回购用于减少注册资本，存在未获得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免于公司提

前清偿或追加担保，或者公司无法满足其他债权人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进而导致回

购方案难以实施的风险。 

公司将努力推进本次回购方案的顺利实施，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实施。如出现相关风险导致公司本次回购方案无法实施，公司将依

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和信息披露程序，择机修订或适时

终止回购方案。公司将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